
沁法办 〔2017〕号

沁水县人民法院案件繁简分流标准及工作

办法

（本办法经沁水县人民法院 2018 年 2月 28 日党组会议讨论

通过，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一、本院所有登记的案件，由立案庭及三个基层法庭遵

循“随机分案为主，人工调案为辅”的原则，由信息技术人

员对分案系统进行参数设置后，进行科学分配。

二、案件分流，按照以下规定操作：

（一）区分案件类型，按刑事、民事、执行三类案件，

均衡分案；

（二）院领导随所在团队办案，办案数按规定比例确定；

（三）速裁团队办理案件数，为民事员额法官人均办案

数的 2 倍；

（四）执行局长办理案件数，为全体执行员平均办案数

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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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分配，首先由立案庭员额法官指导立案工作人

员对案件难易程度进行区分（如标的大小、事实争议大小、

法律关系是否明晰等），甄别案件是否进入诉前调解或小额

速裁，除此之外的案件按照庭室（审判团队）顺序随机分配。

四、速裁团队隶属于立案庭工作，速裁团队人员按照“员

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标准配备，办理经诉前调解不成，

适宜速裁的案件（包括小额速裁和一般速裁案件）：

（一）案件类型：

1、借款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

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

争议的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纠纷；

3、责任明确，仅在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

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4、银行卡纠纷；

5、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

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动

合同纠纷；

6、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给付数额、时间、方

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

7、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

8、其他金钱给付纠纷及部分离婚纠纷。

（二）数额标准：

1、16000 元以下，小额诉讼的；

2、16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当事人选择小额诉讼的；



3、50000 元以上，适宜速裁的。

五、按照案件类型的不同，由立案工作人员在数字法院

系统进行院内各审判团队案件的分配，各基层法庭负责各自

案件分配，特殊案件（回避、疑难重大等情形）经院领导层

层审批后人工调案。

六、针对基层法庭的地域特点及案件受理数量的不同，

由立案庭为案件不达平均数的基层法庭调配适当数量的案

件，使基层法庭案件数达到全院民事法官办案平均数。

七、三个基层法庭不再办理执行案件，所有执行案件统

一由院执行局办理，立案庭负责所有执行案件的第一次录入

工作。

八、发回重审案件，按照民一、民二，刑事、行政，审

监、中村，端氏、嘉峰“对调原则”，互换办理；指令审理

案件，仅涉及程序问题的，由原审判团队继续审理，涉及实

体问题的按对调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撤诉或者按撤诉处理后，

当事人又起诉的，原则上仍由原审理团队审理。有特殊情况

的，需逐级审批后人工调案。

九、三个基层法庭自主办理诉前调解、小额诉讼及速裁

案件，每月 2 日前向立案庭上报上月案件办理情况，方便统

计报表。


